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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晶石评报字[2021]第128号
评估对象：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挂牌出让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需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参数：根据《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截止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在勘查区范围内+55米以上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累计查明资源量5224.17万立方米（13791.80万吨）（不包括采矿权范围内剩余资源量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具体剩余资源量待另行核实后确定）；根据《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截止2020年3月31日，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内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保有122b类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以上述之和为准，即5262.61万立方米（13890.58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5262.61万立方米（13890.58万吨）；设计利用资源量4924.17万立方米（12999.81万吨），设计资源利用率为93.57%，采矿回采率98%，废石混入率2%；评估用可采储量为4825.69万立方米（12739.81万吨）；矿山生产能力为800万吨/年，评估计算年限即矿山服务年限18年（含基建期1年）。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18245.42万元，无形资产投资（土地）167.51万元；单位总成本28.46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26.68元/吨；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高料、普料），不含税销售价格42.48元/吨；折现率8%。
评估结论：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45598.1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伍佰玖拾捌万壹仟元整。全矿单位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单价约3.28元/吨。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单位保有资源储量）为3元/吨；拟设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13890.58万吨（含原长岭矿采矿权剩余保有资源量98.78万吨），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为41671.74万元（13890.58×3）。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招标、拍卖、挂牌的结果确定，其底价不得低于基准价，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45598.10万元，高于基准价计算结果。

特殊事项声明：
1、根据《<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不包括采矿权范围内剩余资源量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具体剩余资源量待另行核实后确定”。经咨询委托方，原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范围内的剩余资源量核实之后未再进行开采和治理，则本次评估按《<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确定剩余资源量为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因此，本次评估用资源量包括“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评审通过的累计查明资源量和“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评审通过的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两部分。
2、根据《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方案未考虑现有采矿权人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剩余资源量及地面部分固定设施的净值，应在评估后，另行协商处置”，鉴于方案对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全部保有资源储量进行整体开采设计并估算相应投资成本，本次评估的投资成本参数依据方案确定，不再考虑利用已设采矿权的资产。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本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路  璐
矿业权评估师：路  璐  
秦元萍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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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红晶石评报字[2021]第128号
受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采矿权评估项目组，对“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进行了出让收益评估，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2号楼5层5BC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号
2.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本评估项目评估委托方为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该矿为挂牌出让项目，尚未确定采矿权人。
3.评估目的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挂牌出让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需对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底价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矿业权设置情况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代持有“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查许可证（实为东至县国土资源局设立），首次设立时间2017年4月14日，勘查许可证由安徽省国土资源厅颁发。勘查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证号为T34120170403053933。勘查许可证面积为1.546平方公里。勘查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有效期限：2017年4月14日～2019年4月14日（过期已注销）。勘查许可证所在1:5万图幅号为H50E007017。
该探矿权内设有一个采矿权，采矿权人：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称：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以下简称“原长岭矿”），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50.00万吨/年；矿区面积0.1052平方公里，有效期限：叁年，自2011年9月6日至2014年9月6日，后每叁年延续一次，最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2年9月6日（证号：C3417212010127120096213，附件第231页），矿区范围由8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265米～80米。2020年4月，受采矿权人委托，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对该矿进行核实工作，编写提交的《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经池州国光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东矿储备字[2020]1号），该报告估算了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和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估算因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采矿权范围内预留边坡量、消耗采矿权范围外资源量。采矿权人已同意按照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要求进行矿业权整合，并对采矿权内保有资源量依法合规进行作价、补偿（附件第232页）。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拟对上述探矿权勘查区和原长岭矿采矿权进行整合并挂牌出让采矿权。为了开发探矿权内矿产资源，受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在探矿权勘查区范围内进行勘查工作，资源储量估算面积0.597平方公里，估算标高+55米-+320米，2021年7月提交的《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已经过评审并备案（东矿储备字[2021]1号）；为办理采矿权挂牌出让手续，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根据勘探报告和上述原长岭矿2020年核实报告对拟设采矿权范围内（矿区面积0.597平方公里，开采标高+55米-+352.8米，附件第219页）资源储量进行开采设计并编制《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经核实，拟设采矿权范围与勘探报告资源储量估算平面范围一致（包括原长岭矿2020年核实报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拟设范围开采标高范围（+55米-+352.8米）包括了资源储量估算标高（+55米-+320米），拐点坐标详见附件第99、219页。
探矿权范围、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拟挂牌出让的采矿权范围（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叠合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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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采矿权周边300米范围内分布有三个探矿权，分别为西北方向的廖风大理岩矿（直距约3.6公里）、东北方向的西峰尖铜金多金属矿（直距约3公里）以及东南方向的柯家村冶金用白云岩、熔剂用石灰岩矿（直距约2.9公里），相邻位置关系图详见附件第135页。
矿区东南侧有邓村，东侧有查村、新村和长岭小学，位于爆破警戒范围300米范围以外；省道S325位于矿区西北侧913米，除此之外矿区500米范围内无高压输电线、高等级公路、水利设施、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点、文物古迹和地质遗迹等，1000米范围内无铁路线。矿区范围内无基本农田、公益林和生态红线。
4.2 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如前所述，拟设采矿权范围内已设的原长岭矿采矿权进行过有偿处置，具体情况如下：
2011年，受池州市国土资源局委托，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进行价款评估并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天地源矿评报字[2011]第179号，附件第235-236页），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8月31日，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以该矿2011年《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估算的保有资源储量为准，即为（333）矿石量891.38万吨，评估价值为630.89万元；该报告已在池州市国土资源局备案（池国土资采评备字[2012]06号，附件第237页）。根据价款缴纳发票（附件第238-241页），采矿权人已缴清上述价款。经核对，此次处置价款的保有资源储量与该矿《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0]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评审备案的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一致，即该矿2020年核实报告估算的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已全部进行有偿处置。
2020年7月，受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本公司对“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预留边坡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并提交了《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预留边坡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红晶石评报字[2020]第084号），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7月31日，评估用资源储量以《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0]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评审备案的该矿因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采矿权范围内预留边坡量（35.80万立方（92.00万吨））为准，评估价值为276.00万元；该报告已在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池自然资规函[2020]395号）。根据《关于征收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预留边坡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及矿山专用线建设费用的函》（东自然资规函[2020]287号）及出让收益缴纳发票，该矿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预留边坡资源储量（92.00万吨）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已缴纳，详见附件第242-257页。
另据委托方提供的《东至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事宜涉及的池州市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场自然垮塌安全治理产生的界外资源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铜华诚评报字（2020）第274号），《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0]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评审备案的该矿因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的采矿权范围外资源量20.26万立方米（52.06万吨）评估价值为818.85万元，采矿权人已根据评估结果缴清该费用，详见附件第258-262页。
4.2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评估范围即为拟挂牌出让的采矿权范围，面积0.597平方公里，标高+55米-+352.8米，评估范围由以下拐点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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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以下简称《勘探报告》）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附件第108页）、《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附件第124页）、《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中的设计开采范围（附件第147页）均位于拟设采矿权矿权范围内。
如前所述，本次评估范围内已设的原长岭矿采矿权尚在有效期内，最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2年9月6日，采矿权人已同意按照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要求进行矿业权整合，并对采矿权内保有资源量依法合规进行作价、补偿。
5.评估基准日
根据该项目委托时间及项目实际情况，结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相关规定，本项目选用2021年10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法规依据
6.1.1 2009年8月27日第二次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 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令发布、2014年第653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6.1.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6.1.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6.1.5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号）；
6.1.6 《固体矿产资源量分类》（GB/T17766-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6.1.7《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0341-2020）；
6.1.8《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

6.1.9国土资源部2006年第18号文《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6.1.10《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年9月1日执行）；

6.1.11《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6.1.12《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6.1.13《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

6.1.14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年第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6.1.15《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3月20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6.1.16《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主要矿种）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8]1号）；
6.1.17《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委托书》；
6.2.2《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2021年7月）、《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1]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
6.2.3《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0]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

6.2.4《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2021年10月）及其评审意见书；

6.2.5评估人员收集和调查的其它资料。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原则；
7.2 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7.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原则；
7.4 遵循贡献性、替代性、预期性原则；
7.5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有效利用原则； 
7.6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原则；
7.7 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7.8 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8.采矿权概况
8.1矿区交通概况

东至县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北依长江与安庆相连，南与江西九江、景德镇毗连，206、318国道和5条省道纵横交错。东至县总面积3261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总人口约40万人。

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位于东至县城北东40°方向直距约15.8公里。行政区划隶属尧渡镇长岭村管辖。距东至县火车站直距约12.4公里，距东流码头直线距离24公里,距安景高速（S27）直距约15.7公里，水陆交通均十分便利。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117°07′25″，北纬：30°10′55″。

8.2自然地理、经济概况及周边环境
勘查区位于皖南山区北缘，地貌形态分类属低山丘陵区。山势总体走向近东西，西侧马头山山峰最大海拔标高443.5米，东部河谷低洼地带最低高程31.5米，最大相对高差412米。地形切割剧烈，地形坡脚一般在25°～30°之间，最大35°。沟谷纵横，植被发育，林木茂密。

该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年平均降雨量1600mm，降雨多集中在5～8月，无霜期240天。

勘查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产品有稻、麦、玉米、豆类等，经济作物有菜籽、茶叶、棉花、芝麻等。矿山开采有煤矿、铁矿、锰矿及建筑石料。

勘查区内电网建设完备，水源丰富，劳动力富余。
8.3地质工作概况

8.3.1基础性地质工作

（1）区域地质调查

1965年，安徽省地质局三一七地质队提交了包括该区范围在内1:20万安庆幅区域地质测量报告书。

1992年，安徽省区域地质调查所完成了1:5万张溪镇幅、东至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提交了相应图幅的地质图说明书。

2005年，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完成了1:25万安庆市幅区域地质调查，提交了相应图幅的地质调查报告。

（2）区域物探、化探

1991年，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一室完成勘查区航空磁测，提交了安徽省安庆-贵池地区航空磁测成果报告，圈定了勘查区花山环形航磁异常。

1991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局三一一地质队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共同完成了1:20万安庆市幅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发现金银多金属组合异常多处。

8.3.2矿产勘查工作

2011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采矿权范围内估算333类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量346.84万立方米。

2014年，安徽润地勘测规划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11b+122b）类346.84万立方米（891.38万吨），累计消耗资源储量（111b）类111.26万立方米（285.94万吨），保有资源储量（122b）类235.58万立方米（605.44万吨），该报告已评审备案（东国土资函[2014]151号）。

2017年，安徽运通地矿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11b+122b）类346.84万立方米（891.38万吨）,消耗资源储量（111b）类208.97万立方米（537.05万吨），保有资源储量（122b）类137.87万立方米（354.33万吨）,该报告已评审备案（东矿储备字[2017]2号）。

2017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全矿床累计查明（111b+122b）类建筑石料用灰岩矿4623.38万立方米（11882.09万吨）,其中累计消耗111b类208.97万立方米（537.05万吨），保有122b类4414.41万立方米（11345.04万吨）,该报告已评审备案（池国土资储备字[2018]13号）。

2020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提交了《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111b+122b）类346.84万立方米（891.38万吨），其中：累计消耗111b类308.40万立方米（792.60万吨），保有122b类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另外因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采矿权范围内预留边坡量35.8万立方米（92.00万吨），消耗采矿权范围外资源量20.26万立方米（52.06万吨），该报告已评审备案（东矿储备字[2020]1号）。
2021年，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了开发“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探矿权内矿产资源”，为申报开采许可证及矿山开发利用提供依据，于2021年5月委托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在2017年普查的基础上，在划定的勘查区范围内对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进行勘查工作，提交的《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该报告经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备案文号：东矿储备字[2021]1号。评审备案的资源量详见附件第13.2节。
9.矿区地质概况
区域上出露地层以寒武纪至奥陶纪碳酸盐岩层为主，北及北东部广为第四系掩盖。二叠纪栖霞组和大隆组并层、石炭纪黄龙组和船山组并层、泥盆—石炭纪五通组、志留纪坟头组和茅山组并层、高家边组、奥陶纪庙坡组和宝塔组并层、东至组牯牛潭组并层、汤头组和五峰组并层、寒武纪青坑组、团山组、杨柳岗组，大陈岭组并层、震旦纪蓝田组和皮园村组并层、南沱组、休宁组。

该区在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上隶属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拗沿江拱断裙带石台穹断榴束四级构造单元。区域地质构造上处于扬子陆块北缘，两个造山带的间夹部位，大体以高坦断裂为界划为下扬子前陆带和江南隆起带，三岗尖一杨美桥背斜北东倾没端。该区次级褶皱构造发育，岩层产状多变。该区北东及北北东向两组断裂构造发育，其中以查区南部外围的赵村断层规模为最大，该断层走向北东，全长>20公里，造成背斜南东翼及背斜北东倾没端某些地层缺失或大距离位移，断层面倾向南东，倾角50°-70°，为平移正断层。

区内岩浆岩出露较少，仅见于花山及周边地区，主要岩性为花岗闪长斑岩及花岗斑岩脉、花岗闪长斑岩脉、石英斑岩脉等。

该区已知矿产资源除锐、锡金、铁矿外，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及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资源较丰富。
9.1 地层

勘查区位于三岗尖一杨美桥背斜北东倾末端，出露地层为寒武系中统杨柳岗组、团山组至寒武系上统青坑组，第四系分布在查区东南河谷低洼地带。出露地层由老至新岩性特征如下:

黄柏岭组上段（∈1hn2）：分布于勘查区南部，主要岩性为蓝灰色页岩及灰色钙质板岩。

杨柳岗组(∈1-2y):分布于勘查区南部，为该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层层位。下段主要岩性为青灰色中厚一厚层微晶-泥晶白云质灰岩、泥质白云岩，厚74.2米；上段岩性为青灰色中厚一巨厚层状条纹状微晶白云质灰岩夹透镜状微晶灰岩。局部含黄铁矿结核，厚414米；表层风化灰岩厚度约5米。

团山组(∈2-3t)：大面积出露于查区中、北部。主要岩性为灰色中厚层微晶灰岩，为该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层层位。局部表层风化灰岩厚度约4米

青坑组(∈3q):分布于查区北东边部206米高地，为风化残留盖层。主要岩性为青灰色中厚一厚层含白云质微晶灰岩、灰质白云岩夹多层生物碎屑灰岩，底部为灰黄色灰质白云岩。总厚135.79米。

第四系芜湖组（Qhw）:分布于查区东南河谷低洼地带，下部为杂色黏土胶结的砾石层；上部为灰黄粉质黏土。厚度一般为4米左右。
9.2 构造

勘查区处于三岗尖一杨美桥背斜北东倾末端，表现为一地层走向近东西，岩层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25°～40°，呈不协调单斜构造。勘查区中部见有一条不明性质断层（F6），断层斜切团山组底部及杨柳岗组，地层界线相对位移百余米，断裂构造发育一般，对勘查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无大的影响。
9.3 岩浆岩

勘查区未见岩浆岩体出露，仅在勘查区范围边部见花岗斑岩脉和花岗闪长斑岩脉穿插于构造裂隙中，岩脉长40-0米，宽5-10米，成风化、半风化松散土状。
9.4 矿体特征
矿床(体)成因类型为浅海相沉积型，成矿时代为寒武纪中一晚世，勘查范围由南向北自老至新分布有寒武系黄柏岭组上段、杨柳岗组下段、杨柳岗组上段、团山组、青坑组及第四系芜湖组。矿区共见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体1个，编号为Ⅰ号，该矿体赋存于团山组、杨柳岗组上段地层中。
矿体在勘查区范围内出露长1600米，宽600～826米，成矿地层层位团山组在勘查区内出露长1500米，宽560～820米，出露标高+78米～+270米；杨柳岗组在勘查区内出露长400米，宽400～660米，出露标高+55米～+340米。矿体(层)呈中厚一厚层状，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30°～50°。

矿体自西至东由0、2、4、6线控制，形态简单，呈层状产出，分布于矿区中西部。沿倾向北东向展布。矿体连续性稳定。矿体倾向40°～45°，倾角30°～50°。

矿体规模：该矿体呈近南北向展布，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宽约750米。

矿体埋深：矿体大部分被残坡积物覆盖，埋深0～10米。

矿体赋存标高：+320～+55米（准采标高）。
断层对矿体的影响：勘查区存在一条F6断层，断层北北东向产出，该断层斜切团山组底部及杨柳岗组，地层界线相对位移百余米，F7断层导致黄柏岭组地层上升，总体对勘查区内圈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体的连续性及矿石质量没有较大影响。

9.5 矿石质量

矿石物质组分：岩石主要由微晶—粉晶白云石组成，含少量微晶—粉晶方解石、细砂、粉砂和泥炭质，具微晶—粉晶结构，略具定向构造、层状构造。方解石是石灰岩矿石中主要组分，呈它形，半自形晶或不规则粒状，局部为重结晶体。白云石呈不等粒的粒状，边界多较平直，粒径0.03-1mm，白云石含量99%左右。较大的颗粒之间具三边平衡结构；微细粒白云石多见锯齿状边或集合体，分布与较大颗粒间。粒径0.005～0.03mm，多属微晶级，部分泥晶级，彼此紧密镶嵌。细砂、粉砂为棱角——次圆状，成分是石英、长石、云母和绿泥石等；泥质是隐晶状的粘土矿物和比粉砂更细小的碎屑，与炭质相混，分布在白云石粒间，少量呈丝纹状；碳酸盐矿物有2 个粒度级别，一半微晶级（0.004-0.03mm），一半粉晶级（0.03-0.06mm），呈半自形——自形菱形微粒状，总之岩石属于不纯的白云岩层，混有少量细碎屑和泥炭质。后期沿微裂隙充填形成了少量方解石细脉。
矿石结构构造：建筑石料用灰岩之矿石结构以微晶结构、粒屑结构、鲕粒结构等为主。微晶结构主要由方解石构成，晶粒大多在0.005～0.03mm之间。粒屑结构为内碎屑，内碎屑主要为微晶和泥晶，粒径小于0.03mm；鲕粒结构较发育，鲕粒多呈椭圆状，鲕粒较小，一般0.5～2mm，分布不均匀，含量在1%～3%左右，鲕粒成分主要为白色微晶方解石，次为少量白云石、有机质等组成。勘查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为块状、中厚层状构造。

矿石化学成分：引用2017年普查报告数据，其中：CaO 平均含量为27.89% ，MgO 8.82%, Si02 11.50%,Al2O3 3.40%，Fe2O3 1.36%，K2O 0.98%，Na2O 0.07%，TiO2 0.17%，P2O5 0.07%，Mn3O4 0.01%，SO3 0.02%，烧失量33.72%。参照《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类》（DZ/T0341-2020），基本满足要求。
矿石自然类型：根据矿石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特征，矿石自然类型微晶条带状白云质灰岩。

矿石工业类型：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无其它共伴生矿产。勘查所取的力学样灰岩在饱和状态下抗压强度为平均65.58Mpa，高于沉积岩一般指标的30MPa。
矿石中有害组分含量及变化情况：主要的有害组分为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SO3）,根据勘查工作中样品的分析结果可知，矿石中的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SO3）含量很低，含量0.046%。其它有害组分作为矿石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为矿石的坚固性、压碎指标、碱活性等，评价指标的检测结均符合《安徽省建筑石料用矿地质勘查技术要求》（皖自然资源矿保［2020］1号）及《建设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的质量要求。
综上，矿石的抗压强度、SO3含量、坚固性、压碎指标、碱活性等各项指标符合《安徽省建筑石料用矿地质勘查技术要求》（皖自然资源矿保［2020］1号）规范要求，矿石质量合格，达到建筑石料标准要求。

9.6 矿体（层）围岩和夹石
矿体主要赋存于寒武系团山组、杨柳岗组下段、杨柳岗组上段，矿体大量出露于地表，其顶板为风化灰岩，呈碎块状，厚1—3米不等，与矿体呈渐变关系。因抗压强度不符合一般质量要求，开采矿体时应予以剥离，但可以作为宕渣出售，剩余部分统一堆放，用于后期矿山复垦用。矿体底板为板岩，底板埋深0～258.45米。夹石为板岩，板岩力学样在饱和状态下抗压强度为平均35.90Mpa，低于变质岩一般工业指标的60MPa，达不到建筑石料标准要求。

9.7 矿床成因

根据矿体围岩及矿石的矿物成分和结构、构造可以看出，矿体是浅海沉积而形成的，所以该矿床为浅海沉积型矿床。

9.8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依据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矿石生产加工流程为：凿岩→爆破→破碎→筛选→分级→矿产品分级。主要加工的矿产品，按粒度分为五个品种，用于工业及民用、道路、建材建筑用，其矿石生产加工方法、流程可行。矿床矿石生产加工技术性能简便易行，具有投资少、周期短的特点，且效果良好。
9.9 开采技术条件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的层状或块状岩类顶板裂隙直接充水矿床。地形地貌简单，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附近无大的地表水体，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富水性弱，矿山开采时易于疏干，地下水补给条件差，第四系覆盖较薄或无，大气降水是矿床水主要补给水源，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至中等型的层状岩类矿床。地形地貌条件较简单，地层为寒武系中统杨柳岗组、团山组至寒武系上统青坑组及第四系全新统，一般岩石岩体质量良好，工程地质条件中等。

矿区基岩地下水水质良好，矿石和废石不会分解有害成份，未来采（选）矿所产生的废石、废渣、废水对周边地质环境影响小，矿区环境地质条件良好。

按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划分为开采技术条件属于Ⅱ—4类型。
10.矿区开发现状
本次评估范围内已设一个采矿权，即原长岭矿采矿权，该矿于2011年进行开采，主要采矿地段位于2线附近，采坑面积约116526平方米，最高开采标高+270.11米，最低开采标高+80.19米，已形成+210米等八个开采台阶，最终边坡角44.9-54.8°。该矿2020年储量核实（核实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之后未进行开采和治理，最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2年9月6日，采矿权人已同意按照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要求进行矿业权整合，并对采矿权内保有资源量依法合规进行作价、补偿。
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拟对“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探矿权勘查区和原长岭矿采矿权进行整合并挂牌出让采矿权。
11.评估过程
11.1  2021年11月24日，本公司受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承担“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组成评估小组，并收集资料。
11.2  2021年11月25日至12月22日，我公司组成评估小组，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收集、分析、归纳资料，选取评估参数，评估工作人员编制报告初稿。
尽职调查情况：该矿隶属尧渡镇长岭村管辖，距东至县火车站直距约12.4公里，距东流码头直线距离24公里，距安景高速直距约15.7公里，水陆交通均十分便利；矿区范围内已设的原长岭矿2020年3月31日之后未进行开采和治理。
11.3  2021年12月23日至12月27日，评估报告经审查、修改、整理、润色、印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文本，提交委托方。

12.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虽然发布了该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该方法的使用细则尚未出台，故无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也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
鉴于：该矿的《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已经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东矿储备字[2021]1号），原长岭矿的《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已经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东矿储备字[2020]1号），《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已通过专家审查。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技术参数及经济参数可参考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分析确定。因此，评估认为该采矿权的地质研究程度较高，资料基本齐全、可靠，可依据的报告和有关数据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故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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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1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CI－CO)t ——年净现金流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3.评估指标与参数
评估指标与参数的确定主要参考《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以下简称《勘探报告》）、《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1]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关于<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东矿储备字[2020]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以下简称《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及评审意见书以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确定。
13.1收集的主要评估资料的评述
13.1.1地质资料的评述
《勘探报告》：由具有资质的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编制于2021年7月，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包含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在本次评估范围内，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采用垂直平行和不平行断面法，提交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未包含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内的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资源储量方法合理，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所采用的工业指标符合现行规范的要求。该报告经池州国光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东矿储备字[2021]1号）。
《核实报告》：由具有资质的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编制于2020年4月，该报告估算了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和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估算因自然垮塌安全治理消耗采矿权范围内预留边坡量、消耗采矿权范围外资源量，估算资源储量方法合理，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所采用的工业指标符合现行规范的要求，该报告经池州国光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在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东矿储备字[2020]1号）。
综上，《勘探报告》和《核实报告》可作为本次评估范围内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的确定依据。

13.1.2《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由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于2021年10月，方案以《勘探报告》和《核实报告》估算的合计资源储量为基础进行整体设计，设计开采对象均在本次评估范围内，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设计生产规模为800万吨/年；方案对开采范围内资源储量开采所需的投资成本等进行了估算，该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或参考，详见后13.7-13.10节。
13.2保有资源量与评估利用资源量的确定
13.2.1评估用保有资源量
（1）勘查区范围内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根据《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103页），截止资源量估算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在勘查区范围内+55米以上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累计查明资源量（探明资源量（TM）+控制资源量（KZ）+推断资源量（TD））5224.17万立方米（13791.80万吨），（不包括采矿权范围内剩余资源量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具体剩余资源量待另行核实后确定）。平均岩石饱和状态下抗压强度达65.58Mpa。其中：
探明资源量（TM）1605.85万立方米（4239.44万吨），
控制资源量（KZ）1178.19万立方米（3110.42万吨），
推断资源量（TD）2440.13万立方米（6441.94万吨）。
（2）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内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根据《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120页），截止2020年3月31日，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内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保有122b类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
（3）评估用保有资源量
如前所述，采矿权人已同意按照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勘查区和原长岭矿采矿权的资源储量整合后一起挂牌出让采矿权，且《开发利用方案》对上述资源量进行了统一设计开采，故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包括上述评审备案的勘查区截止2021年6月30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和原长岭矿采矿权截止2020年3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的资源储量，经计算，评估用保有资源量合计5262.61万立方米（13890.58万吨）。
	范围
	资源量估算基准日
	资源储量类型
	评审通过的资源储量亦即
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万吨

	勘查区范围内（不包括原长岭矿采矿权范围）+55米以上
	截止2021年6月30日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探明资源量
	1605.85 
	4239.44 

	
	
	控制资源量
	1178.19 
	3110.42 

	
	
	推断资源量
	2440.13 
	6441.94 

	
	
	合计
	5224.17 
	13791.80 

	原长岭矿
采矿权范围
	截止2020年3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此后矿山未进行开采和治理）
	122b
	38.44 
	98.78 

	合计
	5262.61 
	13890.58 


13.2.2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与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一致，即为5262.61万立方米（13890.58万吨）。
13.3开采方案及产品方案
13.3.1 开采方案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山坡凹陷露天台阶式开采方式，采用的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采矿方法，开采顺序为自上而下分台阶机械化进行剥离和采矿作业。深孔微差挤压爆破，挖掘机装车，矿用自卸汽车运矿。
13.3.2 产品方案
《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11页）设计产品方案为：经破碎机破碎后，粒度分别为高料（0-3mm、3-5mm、5-16mm、16-25mm）、普料（0-5mm、5-16mm、16-25mm、25-31.5mm）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本次评估的产品方案依此确定。
13.4评估用可采储量和采出量的确定
13.4.1评估用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为：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采矿回采率
设计损失量一般包括露天开采设计的最终边帮矿量，地下开采设计的边界、工业广场、井筒、大巷及永久构筑物下需留设的永久矿柱的矿量，以及边角矿体不具备开采条件损失的矿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附件第225页），方案按照《勘探报告》和《核实报告》确定保有资源量合计5262.61万立方米（13890.58万吨），设计利用资源量4924.17万立方米（12999.81万吨），设计资源利用率为93.57%，设计损失主要是因为地质报告在估算资源量时边坡按55°计算，而设计圈定境界的边坡角为17.1-48.2°，造成了边坡压覆资源量。同时，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98%，废石混入率2%。本次评估用设计利用资源量、采矿回采率、废石混入率即依此确定。
注：《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意见书提及的设计损失量、设计利用资源量多处矿石吨量数据不一致，经咨询编制单位，主要原因在于《勘探报告》（2.64t/m3）和《核实报告》（2.57t/m3）的矿石体重不一致，方案对不同范围采用相应地质报告的体重分别计算矿石吨量，方案11.1节中的数据为方案最终正确数据（附件第211页）；但评审意见书中计算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吨量数据时体重是按2.64t/m3计算，本着谨慎性原则，本次评估时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吨量数据以评审意见书为准。
综上，经计算，评估用可采储量4825.69万立方米（12739.81万吨），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4924.17×98%≈4825.69（万立方米）
＝12999.81×98%≈12739.81（万吨）
详见附表八。
13.5生产能力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对探矿权评估以及拟建、在建和改扩建项目的采矿权评估，应依据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管理部门核准生产能力文件等确定生产能力。
经评审的《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26页）设计生产能力为800万吨/年（合303.03万立方米/年），本次评估矿山生产能力依此确定。
13.6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能力，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1－ρ）]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能力；
ρ—废石混入率。
据前所述，各项计算参数为：可采储量4825.69万立方米（12739.81万吨），生产能力为800万吨/年（合303.03万立方米/年），废石混入率2%。另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166、207页），该矿设计基建期1年，基建期内副产矿石97.11万吨（生产负荷约12.14%）；投产第1年生产负荷43.75%、生产能力350万吨，投产第2年生产负荷68.75%、生产能力550万吨，投产第3年后即达产100%。本次的基建期和生产负荷即依此确定。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约为18.00年，计算如下：
T＝[12739.81÷（1-2%）-97.11-350-550]÷800+3≈18.00（年）
综上，本次评估计算年限确定为18.00年（含基建期），自2021年11月至2039年10月，其中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为基建期，基建期内副产矿石97.11万吨。
13.7固定资产投资及无形资产投资
13.7.1固定资产投资
据前13.1.2节所述，本次评估用固定资产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分析确定。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04-206页），设计矿山建设投资为69074.62万元，详见下表：
	序号
	资产类别
	投资额（万元）

	1
	开拓工程
	2423.43 

	2
	建筑工程
	1875.00 

	3
	设备购置
	11916.65 

	4
	安装工程
	232.46 

	5
	其他费用
	46347.57 

	5.1
	土地征、租用费
	167.51 

	5.2
	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41375.43 

	5.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3006.75 

	5.4
	其他
	1797.88 

	6
	预备费
	6279.51 

	7
	建设投资合计
	69074.62 


根据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相关规定，评估不考虑矿业权出让收益金和预备费，将“土地征、租用费”计入无形资产，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在成本中考虑，对《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其他各项投资重新归类统计如下：将开拓工程计入“开拓工程”，将建筑工程计入“房屋建筑物”，将设备购置和安装工程合并计入“生产设备”，将其他费用中的“其他”按开拓工程、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的投资比例分摊至各项。
综上归类计算，本次评估用无形资产投资（土地）为167.51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合计18245.42万元，其中：开拓工程2688.33万元、房屋建筑物2079.96万元、生产设备13477.13万元。
该矿为新设采矿权，无形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基建期内（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均匀投入。详见附表一、二。
13.7.2 固定资产残（余）值的回收、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房屋建筑物、设备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按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估算固定资产净残值；结合该矿固定资产投资特点，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5%。固定资产的残值应在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结束年回收；以评估计算期末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回收的固定资产余值。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根据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60条的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房屋、建筑物：20年；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10年；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5年；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4年；电子设备：3年。矿业权评估中，确定折旧年限应遵循上述规定，采用的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上述最低折旧年限，建议可按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类确定折旧年限。结合该矿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特点及矿山服务年限，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平均30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生产设备按平均10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开拓工程：本项目开拓工程投资2688.33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221.97万元（2688.33÷1.09×9%），不含税投资2466.36万元。开拓工程属一次性投入全部开拓工程费，不考虑以维简费的形式进行更新，按折旧提取费用，按17年计提折旧，残值率为0。在评估计算期末折旧完毕，无残值回收也无更新改造资金。
房屋建筑物：本项目房屋建筑物投资2079.96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171.74万元（2079.96÷1.09×9%），不含税投资1908.22万元。房屋建筑物在评估计算期内无更新，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880.96万元。

生产设备：本项目生产设备投资13477.13万元，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1550.47万元（13477.13÷1.13×13%），不含税投资11926.66元。生产设备在2032年中折旧完，回收残值596.33万元。在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按不变价原则投入更新改造资金13477.13万元，其中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1550.47万元，不含税原值11926.66万元，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3995.43万元。
固定资产更新及残(余)值计算详见附表一、附表三。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生产期内，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新购置生产设备及不动产（生产设备、开拓工程和房屋建筑物）（包括建设期投入及更新资金投入）的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生产期各期抵扣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回收抵扣的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5号《关于发布<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的公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以及2016年5月1日后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自2019年4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第（四）项第1点、第二条第（一）项第1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一、附表七。

13.8流动资金
本项目评估流动资金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按固定资产估算流动资金，其计算公式为：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附录中的“矿山企业流动资金参考指标”，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为5～15%。本评估项目确定固定资产资金率为13%。则：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18245.42×13%≈2371.90（万元）
流动资金按生产负荷投入，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详见附表一。
13.9销售收入
该矿的最终产品为各种规格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假设所生产的矿石全部销售且售价不变，则销售收入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矿石年产量×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销售价格
13.9.1 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间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一般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
该矿为拟挂牌出让项目，属新设采矿权，未建设开采，无矿山实际销售价格资料。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145页），该项目产品方案为经破碎后粒度≤31.5毫米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产品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不同粒级的建筑骨料，依据目前市场行情，并考虑项目服务年限长，以及后期价格的变化趋势，确定建筑石料用灰岩价格为58元/吨（含税）。鉴于方案设计价格是根据目前市场行情同时考虑后期价格变动趋势分析确定的，本次评估仅将其作为参考。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是低附加值产品，由于运费等原因一般就近销售，经对池州地区近三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综合销售行情了解，平均坑口含税价一般在40-60元/吨。经评估人员查询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期公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同类矿产品价格行情与上述评估人员了解的行情基本一致；其中2021年11月公示的《安徽省东至县华丰矿区深部及外围建筑用白云岩、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21年9月30日）考虑近三年行情确定产品价格为48元/吨（含税），鉴于华丰矿与长岭矿同位于东至县尧渡镇，华丰矿距东流码头15公里，长岭矿距东流码头24公里，两矿地理位置仅相隔几公里，且两矿的矿石品质差异不大，故两矿的销售市场和销售行情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本次评估参照华丰矿价格确定评估用销售价格取48元/吨（含税），折合不含税价格约42.48元/吨，该价格符合池州地区近三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销售行情。
13.9.2 年销售收入的确定
年销售收入的计算过程如下（以2025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矿石年产量×销售价格＝800.00×42.48＝33984.00（万元）
年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六。
13.10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估算
如前所述，《开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次评估的成本确定依据；经对方案设计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分析，除工资及附加类比当地同类矿山成本水平明显偏低，其他各项成本基本符合当地同类矿山成本水平。故本次评估主要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同时结合当地同类矿山成本水平、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用的成本参数。
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包括：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职工薪酬、折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与土地复垦工程费）、管理费用（包括：无形资产摊销（土地）、其他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和财务费用确定。具体本次评估用成本费用取值详见附表四。
1）外购材料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辅助材料费为3.28元/吨（经咨询，不含税），基本符合当地同类矿山平均成本水平，本次评估据此取值。
2）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动力费为11.21元/吨（经咨询，不含税），基本符合当地同类矿山平均成本水平，本次评估据此取值。
3）职工薪酬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工资及附加为1.50元/吨，该费用水平与评估人员了解的当地同类矿山成本水平相比明显偏低，本次评估不予采用。
经了解，池州市2021年拟设4宗采矿权作为2021年度大型砂石矿采矿权出让计划（附件第233-234页），包括贵池区横山石灰石矿（生产规模4000万吨/年）、青阳县花园吴家熔剂用白云岩矿（生产规模4000万吨/年）、东至县华丰矿区及外围建筑用白云岩、石灰岩矿（生产规模900万吨/年）和本次评估的长岭矿。评估人员在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了近几年公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除上述3宗采矿权外，其他项目的生产规模均为小型，与本项目生产规模差异较大，故分析认为以上3宗采矿权的成本参数可参考性更强，经查阅其职工薪酬在3.45-5.33元/吨之间，综合考虑，本次评估按照4.50元/吨确定评估用职工薪酬，基本符合当地同类型矿山平均成本水平。
4）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三。
开拓工程按折旧年限17年，无残值计，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145.05万元。

房屋建筑物平均折旧年限30年、净残值率5%计，正常年份折旧60.43万元。
生产设备平均折旧年限10年、净残值率为5%计，正常年份折旧约1133.03万元。
经计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1338.51万元，单位矿石折旧费1.67元/吨。
5）安全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安全费用应按财税制度及有关部门的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经营成本中。依据财政部 安全监管总局 财企[2012]16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非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2元/吨。该矿为露天非金属矿山，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该矿的安全费用为2元/吨。

6）修理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修理费为0.60元/吨（经咨询，不含税），基本符合当地同类矿山平均成本水平，本次评估据此取值。
7）其他制造费用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维简费2.1元/吨、其它制造费用为0.26元/吨，经咨询，维简费目前无相应文件规定，方案设计此项费用主要考虑的是其他的制造费用；因此，本次评估将上述两项合并作为评估用其他制造费用，即2.36元/吨。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矿山企业按照满足实际需求的原则，根据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预计弃置费用，计入相关资产的入账成本，在预计开采年限内按照产量比例等方法摊销，并计入生产成本。
该矿未编制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06页）设计该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为3006.75万元，本次按该方案设计投资估算该矿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费，约为0.23元/吨（3006.75/12999.81）。
9）管理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土地）：本次评估无形资产投资为167.51万元，将无形资产投资在评估计算年限内摊销，计算评估用无形资产摊销为0.01元/吨（167.51÷17÷800）。
其他管理费用：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管理费用为1.5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其他管理费用。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单位管理费用合计为1.51元/吨。
10）销售费用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该矿销售费用为1.0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取值。
11）财务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时财务费用根据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7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时点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4.35%计算，单利计息，则正常年份财务费用为72.22万元（2371.90×70%×4.35%），折合单位矿石财务费用为0.09元/吨。
11）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经估算，未来正常生产期该矿单位总成本费用为28.46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26.68元/吨；年总成本费用为22765.62万元，年经营成本为21345.03万元。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估算详见附表四。
13.11销售税金及附加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资源税等，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
13.11.1 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适用的产品销项税率为17%；产品进项税率为17%（以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修理费进项增值税自2016年5月1日起）。前已述及，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生产期内，新购置生产设备及不动产（生产设备、开拓工程与房屋建筑物）（包括建设期投入及更新资金投入）的进项增值税，可在当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修理费的产品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当期未抵扣完的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根据《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抵扣完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2025年为例）计算如下：

正常年份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33984.00×13%＝4417.92（万元）
正常年份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2624.00＋8968.00+480.00）×13%≈1569.36（万元）

年抵扣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0.00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年抵扣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

＝4417.92－1569.36－0.00＝2848.56（万元）
13.11.2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2020年8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自2021年9月1日起实施），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该矿为新设采矿权，本次评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依据《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09页）按1%计算。
依据国务院令[2005]第44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教育费附加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征收率为3%；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相关规定，统一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调整为2%。
计算公式及过程如下（以2025年为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2848.56×1%≈28.49（万元）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2848.56×3%≈85.46（万元）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2848.56×2%≈56.97（万元）
13.11.3 资源税
根据《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2020年7月31日通过），安徽省石灰岩矿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对外销售，原矿资源税税率为6%，选矿资源税税率为5.5%。结合本次评估的产品方案，评估用资源税税率确定为5.5%，与《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209页）一致。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从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减征百分之三十资源税；衰竭期矿山，是指设计开采年限超过十五年，且剩余可开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开采储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下或者剩余开采年限不超过五年的矿山。该矿服务年限为18年，本次评估将最后5年按衰竭期考虑，资源税税率减征70%。
则正常生产年份（以2025年为例）年应交资源税为：
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缴纳比例＝33984.00×5.5%＝1869.12（万元）
13.11.4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附加＋年资源税

＝28.49＋85.46＋56.97＋1869.12＝2040.04（万元）

销售税金及附加估算见附表七。
13.12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企业所得税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率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正常生产年份（以2025年为例）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年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33984.00－22765.62－2040.04＝9178.34（万元）
年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税率＝9178.34×25%≈2294.59（万元）
所得税估算详见附表七。
13.13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9%。

评估人员在充分分析诸项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参照上述公告折现率取8%。
14.本项目评估假设条件
1）开发方案推荐的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5.评估结论
15.1 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
依据前述参数，估算出在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为45598.10万元。
15.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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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本次评估范围不含(334)?资源量，故k=1；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与拟出让的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一致，则：

P＝P1＝45598.10（万元）

经计算，“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45598.1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伍佰玖拾捌万壹仟元整。
15.3 按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单位保有资源储量）为3元/吨；拟设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13890.58万吨（含原长岭矿采矿权剩余保有资源量98.78万吨），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为41671.74万元（13890.58×3）。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招标、拍卖、挂牌的结果确定，其底价不得低于基准价，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45598.10万元，高于基准价计算结果。

16.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评估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本评估公司重新评估。
16.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它条件
16.3.1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3.2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6.3.3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6.3.4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3.5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6.3.6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16.4 特殊事项说明
16.4.1根据《<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不包括采矿权范围内剩余资源量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具体剩余资源量待另行核实后确定”。经咨询委托方，原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范围内的剩余资源量核实之后未再进行开采和治理，则本次评估按《<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0)>评审意见书》（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确定剩余资源量为38.44万立方米（98.78万吨）。因此，本次评估用资源量包括“淮矿安储评字[2021]003号”评审通过的累计查明资源量和“池东矿储评字[2020]02号”评审通过的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两部分。
16.4.2根据《安徽省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定版）》，“方案未考虑现有采矿权人池州金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剩余资源量及地面部分固定设施的净值，应在评估后，另行协商处置”，鉴于方案对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全部保有资源储量进行整体开采设计并估算相应投资成本，本次评估的投资成本参数依据方案确定，不再考虑利用已设采矿权的资产。
16.5 其他责任划分
本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16.6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此次特定评估目的及呈送矿业权评估管理机关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17.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8.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路  璐
矿业权评估师：路  璐
秦元萍
19.其它评估人员
闫小伟（助理工程师）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30

_1234567891.unknown

